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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请客客喝喝死死人人
赔赔了了1111万万

55岁的被告陈名(化名)与56岁
的吴强(化名)系日照五莲县某公
司的员工，陈名是某公司保卫科
长，吴强是该公司的保安，虽是上
下级的领导关系，但是两人成了
无话不谈的铁哥们。

2012年8月，吴强上完夜班，早
上7点30分陈名来接班时，吴强没有
马上回家，而是在公司逗留至9点左
右，在单位里炒好菜，找到一瓶白
酒，俩人不顾公司上班不准饮酒的
规定，在单位一起吃饭喝酒，聊得甚
欢。待二人共同喝完一瓶酒后，吴强
因不胜酒力发生醉酒，被告陈名在
吴强醉酒后并没有及时通知吴强的
家人，还因害怕喝酒一事被公司领
导发现，让吴强赶紧自行回家，随
后，陈名也自行骑摩托车回家。

回家路上，吴强无证醉酒驾驶
二轮摩托车与道路边的路灯杆相
撞，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经
日照市公安局做出物证检验报告，
吴强静脉血检检出乙醇成分，含量
为131 . 2mg/100ml，这证明事故发
生时吴强处于严重醉酒状态。

2013年2月，五莲法院判决被告
陈名承担10%的责任，共计47670元。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斌

男子醉驾死亡

酒友赔4 . 7万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张锦秀 许磊 王友明

案情：

喝醉后上山醒酒，结果猝死

张东、王长(均系化名)都是日照五莲县某村人，
平日两人在村里人开的矿上打工，既是老乡，又是同
事。去年3月份的一天，同在矿上开挖掘机的丁某为
张东家平整土地后，和一起干活的陈某、刘某被张东
邀请到家里吃午饭。听说张东要请客，王长就一起跟
了过来。

中午时分，张东的家人弄了热腾腾一桌子菜，五
个人便开始就着菜喝酒。饭桌上推杯换盏，几个人都
多多少少喝了些白酒。

下午1点酒足饭饱，因为还有活要干，丁某三人
就先离开了。之后，张东和王长才散伙。这时，王长已
带醉意，张东怕王长回家后与老婆吵架，于是打
电话找来刘某，用面包车将自己和王长送到矿山
上。到了山上，张东、刘某开车门、车窗，让王长
在车上醒酒。看到王长在车上睡着了，张东和刘
某就各自干活去了。

“王长都那样了，你还干活啊！”下午3点左右，矿
上开荒料车的范某找到了张东，听到这话，张东心里
咯噔一下：估计要出大事。随即到车上去看王长，这
时王长脸色发黄、呼吸微弱。张东急忙拨打120，接着
又将刘某、丁某、陈某等人叫来，开车将王长往山下
送，半路上与120急救车相遇。经医生检查，王长已经
死亡，于是四人将王长送回家。

得知王长酒后猝死后，家属伤心欲绝，随即到五
莲县公安局报警，警方经过调查，排除了他杀可能。

根据医院为王长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结论为“猝
死”。无奈之下，王长家人将张东、刘某、陈某、丁某4
人告上法庭，请求4人赔偿王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等共计22万元。

王长家属的代理人、山东阳尔
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庆发告诉记者，
王长平时身体很好。“矿上的老板也
出庭了，说是王长跟着自己干了十
个月，身体健康，基本连感冒都很
少。”

“王长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上有
老，下有小，家庭经济条件也一般。
幸亏出事之前，买了份人身意外伤
害险，家属作为保险受益人，拿到保
险理赔款12万元。”赵庆发说，原本
关系挺好的两家人，如今反目成仇。

“谁会料到喝酒后会弄这么一
出啊？”张东一审辩护人、日照五莲
明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张
善快说，王长是跟着开挖掘机的丁
某来的，张东并没有请他，所以他一
直认为自己挺冤的。

客人不请自来
主人觉得挺冤

法院：

主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2013年8月，五莲县法院一审做出判决：张东承
担20%的责任，赔偿王长家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
共计112503 . 70元，刘某、陈某、丁某不承担责任。

该案判决后，张东提起上诉。近日，日照市中级
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案发时，四十多岁的王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应知晓自己的酒量以及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
不良后果，但仍过量饮酒，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重
大过错，应负主要责任。”3月20日该案二审审判长、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李红介绍。

李红说，在这类案例中，“宴饮组织者对宴饮参
与者的人身安全负有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具体来
说，宴饮组织者在组织酒宴时，不宜过分劝酒、斗酒，
在宴饮参与者已饮酒较多时，应予以劝阻；在宴饮结
束后，对饮酒过多者应安排休息，加以照看，在出现不
适时及时就诊，在送回家时应将饮酒者妥善送至家人
处。“本案中，张东在组织宴饮期间未能有效阻止王长
过量饮酒，在宴饮结束后也未能对王长进行妥善安
置，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损害
后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刘某、陈某、丁某作为宴饮的参与人，在饮
酒时未对王长过度劝酒，在酒宴结束后也未实施导
致王长死亡的过错行为，因此三被告对王长的死亡
均不承担责任。”案件一审审判员、五莲县人民法院
法官王友明介绍。

延伸阅读

提示

酒前签免责协议

是无效的
“请客人应该对其他人

尽到一定的提醒、注意、照顾
义务，这是法定的义务，不能
通过签协议的形式免除，否
则有失公允原则。”山东名律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永军介
绍，即使签了协议，也是无效
的。 本报记者 王裕奎

别人被请客吃饭，自己也跟着一
起去，喝醉后被拉到山上醒酒，结果不
幸猝死。近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这样一起民事纠纷案件做出二审判
决：请客人承担20%的责任，赔偿死者
家属1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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